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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3)京0105执恢1990号案件异议答复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我公司受贵院委托对北京市朝阳区清林东路4号院7号楼6层2单元601、602、603，13层2单元1301、1302、1303办公用房房地产进行评估。我司分别于2023年7月19日、2023年8月3日对估价对象进行实地查勘，于2023年8月23日寄出评估鉴定报告（康正评字2023-1-0530-F01SFZC6、2023-1-0530-F02SFZC6）。
2023年10月30日，我公司收到贵院发来的《纠正评估价格的申请书》，喻飞熊对评估价格提出异议如下：
异议人认为本次评估报告书中记载的评估价值与实际市场价值严重偏离。
现对上述异议答复如下：
[bookmark: _Hlk145664680]估价对象办公用房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清林东路4号院7号楼，现状为6层601、602、603号、13层1301、1302、1303号的2套房屋，房产均登记为三个《不动产权证书》，每套均为三户打通使用。经过市场调查及向中介咨询，7号楼近两年内仅成交3套办公用房，均为110.36平方米办公用房，分别为2023年5月成交单价59351元/平方米；2023年3月成交单价56905元/平方米；2022年3月成交单价50743元/平方米。根据调查，以上三例成交案例均为单套一个《不动产权证书》，本次评估中采用上述三个案例作为可比实例，并对产权登记情况对市场价格产生的影响进行修正。
[bookmark: _GoBack]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商业、办公类项目管理的公告》（京建发[2017]第112号）：“居民购买存量商业办公类房屋的，按个人审核购房资格，须满足名下无住房及商业、办公类房屋，且近5年在京连续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且商业银行暂停对个人购买商办类项目的个人购房贷款。”因此，由于估价对象每套房屋为三个《不动产权证书》，在交易过程中会存在因购房资格问题产生交易限制，相对于单一不动产权证书的户型成交难度增加，此因素对估价对象市场价格存在明显的影响。且本次评估中估价对象601-603存在租约，本次估价已考虑租约限制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估价结果在上述限制条件下符合正常市场水平。
特此说明。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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